
泰顺县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号：温交工罚〔2023〕804        

当事人：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周世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261457389709

住所：平阳县鳌江镇鞋业园区 C幢东首二楼 

2023年 6月 12日，本机关接到招标人泰顺县农村投资开发公司移交的“园

区对外交通工程（泗溪溪源至凤垟三星农村公路）第 SG01 标段投标人清单一致

的情况说明”，该说明中表述着：由泰顺县农村投资开发公司建设的园区对外交

通工程（泗溪溪源至凤垟三星农村公路）第 SG01 标段于 2023年 6月 5日在泰顺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五楼评标室 2进行评标，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发现平

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和宁波尚辉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投标文件第二信封投

标报价及工程量清单表中的单价、合价、投标报价均一致。经评标委员会询标后，

最终依据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9.2否决投标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

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第（d）条规定，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投标报价

呈规律性差异的规定，作否决投标处理，并在中标候选人公示中给与公示。

6月 15日本机关领导作出批示对该情况进行核查，2023年 6月 22日本机关

对你公司涉嫌交通建设工程项目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行为指定徐绍达、饶光日等

执法人员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公司在温州市公共交易中心网站得知泰顺县农村投资开发公司建

设的区对外交通工程（泗溪溪源至凤垟三星农村公路）第 SG01 标段招投标信息

后，你公司称为提高公司投标中标几率，由公司经营科负责人陶兆雷与泰顺林青

松联系，向林青松了解泰顺县当地土地政策处理、工程材料行情、工程量清单报

价，把公司制作好的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及工程量清单发给林青松让他帮忙把关，

并和林青松口头约定如果中标了将工程分些给林青松施工，林青松没有对你公司

的投标报价给予反馈意见,并把你公司的第二信封报价及工程量清单发给宁波尚

辉生态建设有限公司，用于该工程投标。根据电子标系统数据分析，你公司的第

二信封投标文件制作时间是 2023 年 6 月 5 日 9 时 34 分，上传时间是 2023 年 6

月 5日 9时 35分；宁波尚辉生态建设有限公司的第二信封投标文件制作时间是

2023年 6月 5日 9时 32分，上传时间是 2023年 6月 5日 9时 34分；评标委员

会在 2023年 6月 5日晚对你公司进行询标，2023年 6月 6日招标人作出中标候

选人公示，公示中对你公司的否决投标原因和依据作了说明，公示期间你公司对



作否决投标处理未提出异议。

2023年 6月 5日在泰顺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标过程中，你公司和宁波尚

辉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投标文件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及工程量清单表中的单价、合价、

投标报价均一致情况被评标委员会发现，经评标委员会询标后，最终依据招标文

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9.2否决投标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

标第（d）条规定，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的

规定，作否决投标处理，并在中标候选人公示中给予公示，你公司和宁波尚辉生

态建设有限公司对评标委员会作出的否决投标处理，均未提出异议。你公司和宁

波尚辉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在投标中提交的投标文件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及工程量

清单表中的单价、合价、投标报价均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

施条例》第四十条第（四）项的规定，你公司和宁波尚辉生态建设有限公司的投

标文件异常一致，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在调查中未发现你公司有违法所得。

你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其行为为交通建设工程项目投标人相互串通投

标。

以上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关于园区对外交通工程(泗溪溪源至凤垟三星农村公路)第 SG01 标段投标

人清单一致的情况说明 1份，证明案件来源及案件情况；

2.园区对外交通工程(泗溪溪源至凤垟三星农村公路)第 SG01标段 施工招标

文件第一号补遗书 1 份，证明园区对外交通工程(泗溪溪源至凤垟三星农村公路)

第 SGO1标段施工招标文件工程项目金额 48598632元；

3.园区对外交通工程(泗溪溪源至凤垟三星农村公路)第 SG01 标段施工招标

招标文件（发布稿）1 份，证明园区对外交通工程(泗溪溪源至凤垟三星农村公

路)第 SG01标段施工招标文件和相关规定及要求；

4.评标书面报告 1份，证明评标委员会对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标书

审查情况；

5.评标决议表 1份，证明评标委员会对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文

件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及工程量清单表中的单价与宁波尚辉生态建设有限公司一

致，依据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9.2否决投标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

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第（d）条，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投标报价呈规

律性差异的规定，作否决投标处理；

6.询标通知及答复单 2份，（1份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1份宁波尚

辉生态建设有限公司），证明评标委员会询标的内容及当事人作出答复；

7.数据分析 1份，证明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文件制作时间，文件制

作机器码，文件创建标识码，上传时间信息（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文件

制作时间是 2023年 6月 5日 9时 34分，上传时间是 2023年 6月 5日 9时 35分；



宁波尚辉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制作时间是 2023年 6月 5日 9时 32分，上传时间是

2023年 6月 5日 9时 34分）；

8.参数抽取截屏 1 份，证明园区对外交通工程(泗溪溪源至凤垟三星农村公

路)第 SG01标段投标的 K值、下浮值、调整系数、工程量预算清单金额信息（工

程量预算清单金额 48598632元）；

9.园区对外交通工程(泗溪溪源至凤垟三星农村公路)第 SG01 标段中标候选

人公示(评定分离)1 份，证明园区对外交通工程(泗溪溪源至凤垟三星农村公路)

第 SGO1 标段投标中，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文件第二信封投标报价

及工程量清单表中的单价与宁波尚辉生态建设有限公司一致，评标委员会依据招

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9.2否决投标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

通投标第（d）条规定作否决投标；

10.中标通知书原件 1份，证明园区对外交通工程(泗溪溪源至凤垟三星农村

公路)第 SGO1标段由浙江交工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信息；

11.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第一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 1份（投标函及

投标函附录、授权委托书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投标保证金、施工组织设计、

项目管理机构、拟分包项目情况表、资格审查资料、承诺函、其他材料）证明参

加投标的第一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经公司授权和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该工程投

标主体是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12.投标函 2份（1份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1份宁波尚辉生态建设

有限公司），证明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和宁波尚辉生态建设有限公司的

投标报价均为 37853477元，投标报价金额一致；

13.合同用款估算表 2份（1份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1份宁波尚辉

生态建设有限公司），证明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和宁波尚辉生态建设有

限公司的投标价均为 37853477元，投标价金额一致；

14.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2份（1份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1份宁波尚

辉生态建设有限公司），证明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尚辉生态建设

有限公司参加投标的清单第 100章总则、清单第 200章路基工程 、清单第 300

章路面工程 、清单第 400章桥梁和涵洞工程、清单第 600章交通安全设施等报

价金额均一致；

15.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证明当事人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的主体

资格；

16.安全生产许可证 1 份，证明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已获得相关行

业生产许可；

17.建筑企业资质证书 1 份，证明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已获得建筑



企业相关资质；

18.对周世想的询问笔录 1 份，证明案件当事人承认与林青松有联系和对接

工程量报价相关事宜，并把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制作的投标报价及工程

量清单给林青松；对评标委员会认定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串通投标，现

场做否标处理的决定，未提出异议；

19.周世想身份证复印件 1份，证明法定代表人周世想的身份信息；

20.对杨康的询问笔录 1 份，证明案件当事人杨康承认与林青松有联系和对

接，把投标报价及工程量清单发给林青松；

21.杨康身份证复印件 1份，证明杨康的身份信息；

22.杨康职工在职证明 1份，证明杨康职工在职证明；

23.杨康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 1份，证明杨康社会保险参保信息；

24.对林青松的询问笔录 1 份，证明案件当事人承认与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

有限公司有对接，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把投标文件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及

工程量清单给林青松，林青松又把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文件第二信

封投标报价及工程量清单发给宁波尚辉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25.林青松身份证复印件 1份、营业执照 1份，证明林青松的法人身份信息；

26.对陶兆雷的询问笔录 1 份，证明案件当事人承认与林青松有联系和对接，

并交代杨康制作投标文件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及工程量清单给林青松；

27.陶兆雷身份证复印件 1份，证明陶兆雷的身份信息；

28.陶兆雷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 1份，证明陶兆雷社会保险参保信息；

29.陶兆雷在职证明 1 份，证明陶兆雷在平阳县联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任职

证明。

本机关认为：你公司投标文件的第二信封投标报价及工程量清单表中的单价、

合价、投标报价与宁波尚辉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均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第（四）项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

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

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已构成违法，违法程度一般。

本机关于 2023 年 8 月 12 日依法向你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公司对上述违法行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进行陈述、申辩和听证的要求。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决定对你公司作出招标项目合同金额

48598632元的 5‰的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贰拾肆万贰仟玖佰玖拾叁元壹角陆分。

你公司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缴至中国工商银行泰顺



县支行，账号 1203287029200182049000000046，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
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依法

向泰顺县人民政府或温州市交通运输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泰顺县人民法院或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

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依照有关规定

强制执行。

         
缴款单号：3300000047333000000037934268

当事人可通过扫码上方二维码或登录省政务服务网公共支

付平台(网址：http://pay.zjzwfw.gov.cn/)，浙江政务服

务网 APP，支付宝城市服务界面方式进行自助缴费

泰顺县交通运输局
 （盖章）

2023 年 8 月 22 日  

              

附：相关法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 当事人逾

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

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

2.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    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

投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

权益。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

合法权益。禁止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2.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

人相互串通投标：（一）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二）

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一人；（四）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

报价呈规律性差异；（五）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六）不同投标人

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3.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

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

取中标的，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一年

至二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

成员行贿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



罪的，依照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处罚。投标人未中标的，对单位的罚款

金额按照招标项目合同金额 依照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比例计算。投标人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属于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行为，由有关行政监督部

门取消其 1 年至 2 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一）以行贿

谋取中标；（二）3 年内 2 次以上串通投标；（三）串通投标行为损害招标人、

其他投标人或者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0 万元以上；

（四）其他串通投标情节严重的行为。投标人自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处罚执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 3 年内又有该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或者串通投标、以行贿谋取中

标情节特别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法律、行政法规对串通

投标报价行为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 《浙江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序号 违法事项 违法程

度

处罚裁量基准

700051

交通建设工程项

目投标人相互串

通投标或者与招

标人串通投标，

或者向招标人或

者评标委员会成

员行贿谋取中标

的

一般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与招标人串通投标

(单位)，1.没收违法所得；2.处中标项目

金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投标人相

互串通投标或与招标人串通投标(个人)，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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